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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護人之定位與辯護權之憲法性格

* 題 綱 爭 點 一 ：

辯護人之辯護權是依附於被告之訴訟權？或獨立受憲法保障  

之 基 本 權 （例如律師職業自由或其他相關之基本權） ？

* 回 覆 意 見 一 ：

以 結 論 而 言 ，本 意 見 書 認 為 ，辯護人之辯護權並非係依附於  

被 告 （含 犯 罪 嫌 疑 人 ，以下同）之 訴 訟 權 ，而係獨立受憲  

法保 障 之 基 本 權 ；其依據應併同求諸於我國憲法第16條與第  

8條 所 定 。



報告題
辯護人之定位與辯護權之憲法性格

) 曰本之問題狀況

(二）我國之相關議論 

三）分析

(四） 結論

(五） 補論：關於律師職業自由

(我國憲法第15條)



一 、辯護人之定位與辯護權之憲法性格 
(一 ）曰本之問題狀況

曰本國憲法第34條 、第37條第3項

充分辯護」 （full defense)

實質辯護 i|(effective defense)

受 「有效辯護」之權利



一 、辯護人之定位與辯護權之憲法性格
(一 ）日本之問題狀況

• 曰本最高法院2005年裁定與辯護人定位

本裁定重點：肯認辯護人得反於被告之無罪主張而進行有罪辯
護

■協同意見論點：

1. 關於辯護人之定位問題

2. 關於為被告之利益之判斷

3. 關於對被告之不利益主張



一 、辯護人之定位與辯護權之憲法性格 
(一 ）日本之問題狀況

人之固有權與被告之基本權的雙重性格

辯護人
之定位

受有效

辯護之

權利

實務
為被告利益之誠實義務 

= 被告的代理人、保護者

為真實發現之在野法曹 
= 法的保護者（準司法機關）

法的保護者模式

辯護人之固有權= 法的保護者（準司 

法機關）

被告之基本權= 被告的自我防禦權

學說

少 數 （與實務同）

多 數 ：

以 「為被告利益之誠實義務」為前提 

代理權= 被告的代理人（強調被委任 

者的角色：受本人意思拘束）

固有權= 被告的保護者（強調法律專 

家的角色：受律師職業倫理拘束）

被告的保護者模式

辯護人之固有權= 被告的保護者（強 
調法律專家的角色）

被告之基本權= 被告的自我防禦權



辯護人之定位與辯護權之憲法性格
(二 ）我國之相關議論

憲法第16條之訴訟權保障說

2 . 憲法第16條之訴訟權與正當法律程序保障說

3 .  憲法第8條正當法律程序保障說（排斥第16條）

4 .  憲法第8條正當法律程序與第16條訴訟權雙重保 

障說



一 、辯護人之定位與辯護權之憲法性格
(三 ）分析

_ 本意見書採第四說（理由）

1. 第16條作為保障被告訴訟主體權之根據，在被告自我辯護權與辯護人辯護權 
相衝突之時，具有關鍵性的調和作用。

2 .  辯護權之定性既然具有雙重性格，即同時有第8條所保障的正當法律程序之 
自由權性格，自已非單純的受益權，於此意義而言，自可避免作為一種受 
益權可能遭受國家政策或立法裁量左右之問題。

3 .  單從16條為根據，無法正確地反應出辯護人之辯護權與人身自由保障之關係 
此點觀日本國憲法第34條係歸屬於人身自由保護項下即可知之。從而，就辯 
護人之辯護權而言，自應同時援引我國憲法第8條以彰顯其具有人身自由權 
保障之本質。



一 、辯護人之定位與辯護權之憲法性格
基 上 所 述 ，按照正圓理論，辯護人之辯護權之雙重性格，亦即被 

告之基本權與辯護人之固有權的關係可圖示如下：4

公正4

規則M

能謀被告與國家立於對等地位之法則4 

= 用 「辯護人之固有權」來保障「被告之基本權」4

當法律程序保障= 被告之基本權^

律師倫理= 專門職業（在野法曹)



- 、辯護人之定位與辯護權之憲法性格 
(四 ）結論

m

m

辯護人之辯護權，非依附於被告之訴訟權，而係獨立受憲法保障之基本權。按辯護 
人行使辯護權，其之責務即在於「遵守公正規則（能讓被告與國家立於對等地位之 
法則）以捍衛當事人合法利益」 ，

辯護權具有辯護人之固有權以及被告之基本權的雙重性質，而具有獨立性。要 之 ， 

辯護人之辯護權，作為一種固有權，即構成受有效辯護之權利之核心內涵之一柱， 
被告享有受辯護人辯護之權，則為另一柱。

在曰本，辯護人之辯護權，有彼邦憲法第34條與同法第37條第3項所定為據；相對於 
此 ，在我國，並無類似條項可憑，惟考慮到辯護權之雙重性質，本意見書認為，應 
求諸於我國憲法第16條 （訴訟權）暨第8條 （正當法律程序保障）為 據 ，藉 此 ，一方 
面以訴訟權彰顯被告之程序主體地位，以明其乃係辯護權的受益主體，而就辯護人 
之固有權性質，則應求諸於第8條 ，以彰顯辯護人雖非受益主體，卻係行使主體，而 
其固有權之行使，乃係植基於正當法律程序保障之要求，以專門職業之法律專家資 
格 ，擔任被告的保護者之角色，以確保被告能與國家立於對等地位應訴臨訟。



- 、辯護人之定位與辯護權之憲法性格
(五 ）補論：關於律師職業自由（憲法第15條 ）

_ 作為補論，爭點一中所提及律師職業自由，亦即憲法所保障工作櫂（我國憲 
法第15條 ），在日本就受有效辯護之櫂利的文脈下討論辯護人之辯護櫂的 
相關議論中，並未見有著墨者。

_ 其理由無他，乃係因職業選擇之自由（日本國憲法第22條第1項參照），在 
基本櫂之屬性上，被定位為係屬於經濟的自由櫂，而彼邦實務、通說認為， 
相較於精神的自由，經濟的自由可以受到較高強度的公櫂力的規制。而彼 
邦實務、通說認為，日本國憲法第34條與同法第37條第3項 ，乃係正當法律 
程序之一環以圖人身自由之保障，係屬於與精神的自由櫂並列匹敵之人身自 
由 櫂 。要之，兩者性質顯不相同，本難以相容，故而未有言及以律師職業 
自由為據者。



二 、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法性質與保障射程

* 題綱爭點二：

偵查中辯護人於檢察官訊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之在場見聞、筆記及陳 
述意見，是否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受憲法保障之權利？其憲法上依據為 
何 ？或僅屬法律上權利？（可分別就在場、筆記及陳述說明之）

* 回覆意見二二•

以結論而言，本意見書認為，「辯護人之偵訊（含警詢，以下同） 在 

場權」 （弁護人©取調立会権）乃係被告（含犯罪嫌疑人，以下同）受 
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其保障射程，不限於在場見聞，包括在場筆記與陳 
述 。又其依據應併同求諸於我國憲法第16條與第8條所定。



二、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法性質與保障射程
(一 ）曰本相關議論之借鏡價值

_ 我國刑訴法第245條第2項前段，明定辯護人之偵訊在場權 

■ 曰本法無明文

1 .  彼邦檢警實務，一貫地以恐有礙偵查而持否定見解

2 .  就一般論來說，雖皆肯認在場權就理論上而言有其必要性，然礙於法無明文，多半 

認為應以立法的方式解決。

m 不 過 ，雖說日本現行法並無在場權的明文，然也正因如此，肯否兩論相爭不下，相 

關議論活潑噴發，而諸議論之檢討核心，則可歸結於「辯護人之偵訊在場權是否為 

憲法所保障之被告基本權」之上。此 點 ，正好對應於題綱爭點二，可堪借鏡。為此 
以下有必要先行回顧，日本之所以未有明文規定辯護人之偵訊在場權，有其歷史經 
緯與背景原因，藉此以明彼邦檢警實務對偵訊在場權堅定持否定見解之緣由與論據 

與此同時亦能檢驗肯定論對之所為反論是否具有說服力。



■江戶口書 

■筆錄審判 

■精密司法 

■核心司法與可視化

二、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法性質與保障射程
(二 ）日本型偵訊手法之思維與在場權否定論



1 .  僅光有物證或是科學鑑定等，往往不足以特定犯人，因此有必要取得被告之供述

2 .  收賄或受賄案件中，難以期待有客觀的物證，若是沒有取得被告的供述根本無法定 

罪 ；

3 .  在組織性或計畫性犯罪之情形，也必須依靠被告的供述，才能釐清組織乃至於成員 

的地位以及角色

4 .  供述證據乃係真相解明所不可欠缺者，因為被告有高度的蓋然性就是真兇，反而更 

有必要聽取被告的辯解才有可能儘早還其清白

5 .  透過偵訊可以促使被告反省，此 點 ，對於將來決定起訴或不起訴乃至於審判之進行 

中 ，對於自己行為之反省以及將來的更生，具有重要性

二 、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法性質與保障射程
(二 ）曰本型偵訊手法之思維與在場權否定論
實施日本型偵訊手法之必要性與堅實的否定論



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法性質與保障射程 
)基本權保障觀念下之肯否兩論

1 .  偵訊受忍義務否定說

(1) 偵訊任意處分說

(2) 偵查階段辯解權說（純粹任意處分說）

2 .  偵訊受忍義務肯定説（偵訊強制處分說）

3 .  輪值辯護律師制度實施後的肯定說大躍進 

⑴最大公約數：受有效辯護之權利與緘默權

(2) 緘默權、受有效辯護之權利暨包括防禦權之綜合說

(3) 基本權保障與制度適法性條件雙重性質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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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難困境說 

2.彈劾主義說 

3•隱私權說 

4•人性尊嚴說

二 、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法性質與保障射程
(四 ）從與緘默權之關係看我國的憲法解釋論



二、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法性質與保障射程
(四 ）從與緘默權之關係看我國的憲法解釋論

■若採三難困境說，由於我國並不若日本有憲法上之明文規定（日憲法 
第38條第1項） ，故就我國憲法論而言，僅能求諸憲法第8條 （正當法 
律程序）以及憲法第16條 （訴訟權所派生之訴訟主體權）。若採彈劾 
主義說，其核心在於維持國家與國民之間的公正的平衡，與本意見書 

前述之公正規則若合符節，因此其論據亦本當併同求諸於我國憲法第 
16條與第8條 。若採隱私權說或人性尊嚴說，則其根據應求諸於我國 
憲法第22條 為 憑 。

■按本意見書一貫之立場，自應採取彈劾主義說，以貫徹辯護人行使辯 
護權之核心責務，乃係在於確保被告能與國家立於對等地位應訴臨訟 
(也就是維持國家與國民之間的公正的平衡）之中心意旨。



■以上確認了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基本權性與憲 
法上依據，接著要處理者的是，爭點二所詢及 

除見在場聞外，是否包括在場筆記及陳述意見 
保障射程問題。

二、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法性質與保障射程
(五 ）偵訊在場權的保障射程



1 . 陳述意見之可否

■狹 義 說 ：在場的辯護人乃係擔任監視的角色。

■廣義說：一般而言，學說多認為在場權之保護内涵有三，即(1) 

適當地與嫌疑人商討並給予建議，協助其正確地傳達供述的內 
容而不至於招致誤解，（2)就是否保持緘默給予建議，（3)對於 

違 法 、不當的偵訊方法提出異議。

•最廣義說：另有認為，除前述廣義說所揭示之(1)、（2 )、（3)外 

還包括(4)若偵訊方之提問有噯昧模糊不清之處，可反質問，以 

臻明確，（5)代替嫌疑人回答偵訊方的提問。

二 、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法性質與保障射程
(五 ）偵訊在場權的保障射程



二 、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法性質與保障射程
(五 ）偵訊在場權的保障射程

在場 意見陳述 1筆記

■狹義 Yes NO ■no

廣義 Yes Yes ?
•

L最廣義 Yes ,Yes ?
•



二 、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法性質與保障射程
(五 ）偵訊在場權的保障射程

2 .筆記之可否

如上所述，在日本，有關在場權之保障射程 
是否保括筆記，雖不明瞭；但有關受有效辯 
護之權利之內涵之一即接見交通權，是否包 
括筆記（含以紙筆乃至於電腦、平板等電子 
設備進行文字記錄之行為，不含照相攝 
影 。），貝U有以下代表性實務見解可資參照



2 . 筆記之可否

(1)東京高院2015年判決「刑訴法第39條第1項規定… ，被告與辯護人之接見交通權，即 

係遵循憲法第34條 〔保障有效辯護〕之趣旨…而 設 ，於此意義上，可謂係由憲法之保障 

而來的權利（平成11年最高裁判決参照） 。 …一審原告主張，照相攝影既然與筆記 
(夕壬）一 樣 ，皆係為了將情報予以記錄化之行為，因而自應包含在刑訴法第39條第1 

項所定『接見』之範圍内。但同條無法解為，只要是為了將情報予以記錄化之行為，皆 

當然包含於『接見』之範圍内。本 來 ，辯護人為了將其與嫌疑人、被告進行接見（律見） 

時之接見内容作記錄以資備忘，通常就之後順利地進行辯護活動而言係屬必要，因此， 

像是筆記之類的方式，可謂為係在辯護人之接見交通權的保障之範圍内所應允許者。然 

而 ，如前所述，並非只要是為了將情報予以記錄化之行為，皆當然包含於『接見』之範 

圍內，筆記以外之將情報予以記錄化之行為是否應允許，應考慮到記錄化之目的以及必 

要 性 ，其之態樣的相當性，律見現場並無其他第三人在場之情形若行該記錄化行為是否 

會招致危險性等諸般情事後來加以檢討。」

二 、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法性質與保障射程
(五 ）偵訊在場權的保障射程



2 . 筆記之可否

(2)大阪高院2017年判決：「（接著要）檢討秘密接見時依據本件使用電腦之情形，是否 

係屬秘密交通權之範圍內所保障之行為。…刑訴法第39條第1項所定秘密交通權，乃係 

屬於為了身體受拘束之嫌疑人、被告得以受到辯護人援助之刑事程序上最為重要的基本 
權 ，與此同時，對辯護人而言也是其固有權中最重要的一環（最高裁昭和49年 （才）第 

1088号同53年7月10日第一小法廷判決民集32卷5号820頁參照） ，辯護人與本件嫌疑人、 

被 告 （被羈押） ，就一邊閱讀記載有關該當刑事案件之證據資料等情報之文書資料等並 

一邊討論之際，予以筆記，乃係辯護人為了充分遂行辯護活動所必要不可欠之部分，因 
此 ，有鑒於刑訴法第39條第1項保障秘密交通權之趣旨而論，秘密交通權應解為，並不 

僅止於口頭的討論，還包括一邊閱覽前述文書資料等一邊與被羈押者討論並記錄筆記等 
行為。而 且 ，若有關該當刑事案件之證據資料等情報係以電子數位資料之態樣保存在電 

腦之情形，辯護人為充分遂行辯護活動之故，在其與被羈押者接見之際，將儲存在電腦 

的電子數位資料轉化為文字顯示於電腦螢幕，好一邊閱覽一邊討論，對辯護人而言乃係 

必要不可欠之事… （故）應可解為，將證據文書資料以電腦螢幕表示（轉化為文字等） 

以便閱覽，以及記錄筆記之行為，乃係包含於秘密交通權所保障之射程範圍內。」

二 、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法性質與保障射程
(五 ）偵訊在場權的保障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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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上 所 陳 ，日本議論狀況可具體化如下：
□
E



■就在場權，本意見書採學說主流見解，目卩肯認辯護人之偵訊在 

場權乃係被告受憲法保障之權利。其在我國憲法上依據為緘默 

權 （憲法第8條與同法第16條 ） 、受有效辯護之權利（憲法第8 

條與同法第16條 ）暨包括的防禦權（憲法第8條與同法第16條)

■又作為基本權之偵訊在場權之保障射程，本意見書採最廣義說 

目P並不限於在場見聞，包括在場進行意見陳述。至於筆記之部 

分 ，本意見書認為，在肯認在場權之基本權性並採廣義說之前 

提 下 ，記錄筆記乃係辯護人於偵訊在場之際，遂行辯護活動以 

達成憲法保障實質有效辯護所必要不可欠者，故自應肯認於偵 

訊在場權之保障射程範圍內。

二 、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法性質與保障射程
(六 ）結論

〇



二、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法性質與保障射程
(六 ）結論

m

m

按如前述，最廣義之在場權內涵有五，即(1)適當地與嫌疑人商討並給予建議，協助 
其正確地傳達供述的內容而不至於招致誤解，（2)就是否保持緘默給予建議，（3)對 

於違法、不當的偵訊方法提出異議(4)若偵訊方之提問有噯昧模糊不清之處，可反質 

問 ，以臻明確，乃至於(5)代替嫌疑人回答偵訊方的提問。要遂行此五點，記錄筆記 

乃係必要不可欠，其 理 ，與前引日本實務肯認，辯護人接見時，其與嫌疑人進行商 

討 、建議之時，以紙筆或電腦所為之隨時記錄筆記之行為，就其後的辯護遂行而言， 

乃係必要不可欠，其理係屬相同。

唯一不同者係，偵訊在場權之情形，在其與偵查秘密不公開之衝突的問題上，對偵 

查機關而言，似乎會遠高過於接見交通的情形。先不論這樣的看法是否正確，即便 

假設正確，此一衝突本身，其實並無法作為否定偵訊在場權之基本權性乃至於其保 

護內涵包括陳述及筆記等之論據。此處之關鍵，應係在於兩者發生衝突時，應如何

予以調和之問題。



三 、限制或禁止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救濟依據

* 題綱爭點:

檢察官於訊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限制或禁止其辯護人在場、筆錄及陳述意見之處分 

是否應賦予辯護人向法院請求救濟之機會？抑或應於本案終局判決時認定是否違法，並 

作為證據評價之依據？如未賦予單獨救濟之機會，是否構成違憲？其憲法上依據為何？ 

(可分別就在場、筆記及陳述說明之）

* 回覆意見三：

以結論而言，本意見書認為，對於檢察官違法限制或禁止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處分，雖 

亦當然應於本案終局判決時，判斷是否應予證據排除；然除此救濟方式外，於制度上， 

也應同時賦予辯護人有得「即時」向法院請求救濟之機會。如未賦予單獨「即時」救濟 
之機會，即會構成對受有效辯護之權利、緘默權乃至於包括的防禦權之侵害，而致違憲

又其於憲法上之依據，同樣係應併同求諸於憲法第8條與同法第16條所定。



三 、限制或禁止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救濟依據
(一 ）問題之所在

按檢察官之所以於訊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 
限制或禁止其辯護人在場、筆錄及陳述意見， 
多係基於偵查秘密不公開之考量。此處問題之 
關鍵，即在於偵訊在場權與偵查秘密不公開原 
則相衝突時，應如何予以調和。而在救濟的問 
題上，也同樣地必須從兩者之衝突與調和之角 
度加以考量。



三 、限制或禁止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救濟依據
(二 ）何 謂 「偵查秘密不公開」

■第一層係禁止審前資訊不當公開（以貫徹 
無罪推定原則，公平審判原則，並保障相 
關人等之名譽權或隱私權）

第二層係次偵查必要性之考量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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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限制或禁止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救濟依據
(四 ）分析

■ 若從以上限定說之立場，不論廣義說（通說）或狹義說，皆認為接見原貝_  
屬自由，限制乃係例外，從而應採辯護權優位主義（蓋辯護權有基本權性， 
偵查權並無基本權性只有法律位階。）為前提。所差異者僅係，通說（廣義 
說）認為應以此前提來進行辯護權與偵查權之間的衝突調整；而狹義說，則 
更進一步認為，應以辯護權為優先，故應採取接見交通權優越主義，於此意 
義上，根本無所謂衝突調整之問題，而是認為接見交通權乃係絕對優越於偵 
查必要之憲法權利。反之，若從少數說，則辯護權與偵查權同屬於法律位階 
理論面上並無優位主義適用之問題，但由於少數說認為應由偵查機關判斷是 
否有必要，所以實際的運作面上，必然演變為偵查優位主義之適用。

■ 對此，本意見書從通說 〇



三 、限制或禁止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救濟依據
(五 ）結論

基上所陳，有鑒於辯護權具有基本權性，屬於憲法位階，而偵查權僅係法律 
上的位階，故本意見書採用辯護權優位主義之理解。而所謂辯護權優位主義 
係指其法位階優位，而非謂其乃絕對權利，故而仍有憲法第23條依據比例原 
則予以限制之適用。所謂偵查必要性必須在符合憲法第23條之情形（為防止 

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方 
能對辯護權進行限制。據此，我國刑訴法第245條第2項所謂「或其行為不當 

足以影響偵查秩序」應解為，係指「以可匹敵」於 「有妨害國家機密或有湮 
滅 、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情形為限。且有權限制或禁止者 
並非檢察官，而係立於公正第三人地位的法院。



三 、限制或禁止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救濟依據
(五 ）結論

m

m

按基於辯護權優位主義，既然只有法院有權限制或禁止辯護人偵訊在場權，檢察官 
根本無此權限，若檢察官違法做此處分，即屬於無權處分，顯有重大之違法，而構 

成對受有效辯護之權利、緘默權乃至於包括的防禦權之侵害，於此意義上，自可於 

本案終局判決時作為是否為證據排除之考量依據。然僅此救濟而已，自仍有不足， 

對於此種遭致無權機關之違法限制或禁止處分，基於辯護權優位主義之思維，於制 

度 上 ，也應同時賦予辯護人有得「即時」向法院（有權機關）請求救濟之機會。按 

本應處於基本權優位地位之辯護權遭到下位階之法律位階之偵查權的違法壓制，若 
未給予「即時」救濟之管道，即會導致基本權保障上無可回復之損害（詳見以下四 

之說明） 。為 此 ，在制度上即應給予單獨「即時」的救濟機會，乃係法治國原則根 

本之要求。於此意義上，如制度上未賦予此種單獨「即時」救濟之機會，而使被告 
「長時間」與國家立於「不對等地位」應訴臨訟，即係侵害受有效辯護之權利、緘 

默權乃至於包括的防禦權，而構成違憲。

至於受有效辯護之權利、緘默權乃至於包括的防禦權之憲法上依據，應併同求諸於 
我國憲法第8條與同法第16條所定，其詳如前所析，於此不贅。



四 、限制或禁止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救濟機 

制與實益

* 題綱爭點四：

(承上）如應賦予辯護人向法院請求救濟之機會，其具體可能之權利救濟機制為何？其 

救濟之實益何在？

* 回覆意見四：

若按爭點三之分析，基於辯護權優位主義，法院為限制或禁止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主體 
以立法論而言，較妥適之作法，係在刑訴法第245條第2項限制偵訊在場權之情形，亦與 

我國刑訴法第34條限制接見通信權（即日本所稱接見交通權）之情形一般，應改為不得 

禁 止 ，只 能 限 制 ；且其限制，也應設有如第34條之1所示限制書一般的令狀制約。且 

作為對應之救濟，也應與限制接見通信權之情形一樣，可依據我國刑訴法第404條以及 

第416條提起抗告或準抗告。



限制或禁止辯護人偵訊在場權之救濟機制與實益 
單獨即時救濟（抗告、準抗告）之實益

■本應處於基本權優位之辯護權，卻遭到法律位階之偵查權的違 

法壓制，若未給予「即時」救濟之管道，可能導致基本權保障 

上無可回復之損害。

■例 如 ，像是辯護人一旦被禁止其在場，就會導致被告身陷孤立 

無援的窘境，一般人，在偵查機關軟磨硬泡下，往 往 「只好放 

棄緘默」 。若 此 種 「只好放棄緘默」的違法侵害狀態（此時被 

告與國家的地位已經失衡不對等） ，若無法獲得即時的救濟， 
等到案件終局判決時，才論斷其「只好放棄緘默」下 的 「自白」 

是否具有證據能力，此種非即時的救濟雖說聊勝於無，但對於 

被告之防禦權行使而言，無疑是一種為時已晚的救濟。


